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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2014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卫生局、相关医疗卫生单位：
为巩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成果，进一步做好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下简称“新农合”）工作，努力提高参合居民医疗保障水平，促进新农合工作健康持续发展，根据国家、省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市实际，现就2014年我市新农合工作安排如下：

  一、提高筹资标准，巩固扩大新农合覆盖面
2014年，我市新农合筹资标准为400元/人/年，其中农民个人缴费为80元/人/年，各级财政补助标准为320元/人/年，其中省以上财政补助标准为207元/人/年，市、县（区）级财政补助标准各为56.5元/人/年。巩固新农合的参合率，农业人口参合率达95%以上。常住人口参合率达到99%以上。贫困人口参合率达到100%。
二、优化统筹补偿方案，提高保障水平

2014年全市执行统一的新农合方案，按照省卫计委基层卫生工作会议精神，政策范围内住院费用报销比例保持在75%左右，逐步缩小与实际报销比之间的差距。根据我市2013年新农合资金使用情况，经请示省卫计委同意，2014年我市的新农合补偿方案暂按2013年方案执行。
同时考虑方便我市新农合慢病患者就医，市卫生局研究决定开通市中医院新农合门诊报销，报销比例为35%。

三、2014年新农合重点工作

（一）加大对新农合基金监管，强化新农合制度规范医疗服务行为，开展新农合诚信单位创建活动，有效防范、严厉查处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各级新农合经办机构要继续实行定期检查、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住院病人的监管，对患者在院情况进行随机抽查，防止患者冒名顶替、挂床住院、小病大治等现象的发生。市卫生局将责成市新农合服务中心于4、5月份开展全市新农合专项治理工作，主要将对定点医疗机构医疗服务行为、新农合经办机构审核以及新农合管理与监督等作为整治的重点。通过日常加强日常监管和集中整治，及时发现和解决新农合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切实维护参合农民利益，确保新农合资金安全运行。
（二）深入推进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

继续深入推进门诊费用总额预付、住院费用按床日补偿等综合支付方式改革，扩大覆盖面。待省卫计委出台《辽宁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单病种定额付费和限额付费制度实施方案（试行）》后，适时开展在县、乡镇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单病种定额付费和限额付费制度

（三）加大对省外转(就)诊患者核查力度，规范和严格执行逐级转诊制度。继续推进区域外就医转诊制度。升级、完善新农合患者转诊备案审批网络系统，严格执行未转诊患者补偿比例下调的规定。加大对省外就医患者追踪核查力度，严厉打击有组织骗取新农合基金的行为。
（四）充分发挥大病商业保险作用。做好2014年大病保险保费测算与缴纳工作，继续规范大病赔付操作流程，严格赔付标准，提高重大疾病患者受益水平。依托商业保险理赔调查取证方面的优势，开展市外农合患者就医信息真实性核查工作。推进新农合信息平台与大病保险业务管理系统的对接，满足大病保险承保与理赔给付所需相关信息、数据的及时、实时传输。
（五）加快新农合信息化建设。依靠省卫生信息网络平台建设，建立我市新农合管理平台，整合五区现有农合管理系统，对接两县新农合平台和市级定点医疗机构医院管理系统，对新农合运行情况实现网上监控，实时监管，进一步提高新农合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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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4年阜新市市级新农合定点医疗机构名单

阜新市中心医院

阜矿集团总医院

阜新市第二人民医院（妇产医院）

阜新市中医医院
辽宁省阜新蒙医药研究所
阜新市传染病医院

阜新市精神病防治院
阜新市第五人民医院

阜矿集团平安医院
阜新市公安医院

阜新市糖尿病医院

阜新铭仁眼科医院（只限眼科）

辽宁省消防协会阜新市消防烧伤医院（只限烧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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